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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：B类

西安市未央区司法局
签发人：王晓熊

未司建函〔2024〕1 号

对区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
第 36 号建议的复函

李聪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“充分发挥律师调解优势９拓宽多元化

化解行政争议渠道”的建议》（第 36 号）收悉９现答复如

下：

新《行政复议法》明确将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

主渠道９而行政复议中的调解制度则是真正做到尽可能地将

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在行政复议阶段９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

便民制度优势的有力武器。加强行政复议调解工作９对于推

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９深化行政争议源头治理９充分发挥

行政复议公正高效、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

主渠道作用具有重要意义。新《行政复议法》实施以来９区

司法局高度重视调解工作９强化调解在行政复议中的运用９

积极落实行政复议调解制度９有力推动了我区的复议工作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复议调解工作初现成效。新《行政复议法》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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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来９区司法局紧抓新法扩大行政复议案件调解范围的有利

契机９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９全面提

升化解行政争议能力９今年以来已成功调解 26 起行政复议

案件９调解结案率 20.6%９案件类型覆盖行政登记、行政处

罚等各个领域９使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９真正实现“案

结事了人和”９既避免当事人诉累９又降低行政成本９既坚

持依法办案９更注重以人为本。

（二）律师调解制度已经建立。律师调解具有专业性、

平等性、多样性等特点。目前９我区已经建立了较为健全的

区、街、社区（村）三级律师调解制度９未央区公共法律服

务中心、10 个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均通过购买服务方式９实

现专业律师定期坐班９受理群众关于行政复议、调解、咨询

等方面需求；326 个社区（村）均配备法律顾问９由辖区律

所律师为群众提供“家门口”的法律服务；同时９在辖区楼

宇、商业综合体、产业园区、集贸市场等设立 20 处公共法

律服务驿站９将惠民便企的法律服务“零距离”送上门。

二、行政复议调解工作面临的难点和问题

（一）公众对行政复议调解的知晓度和认可度较低。“公

权力不可处分”理念长期以来深入人心９即行政权的减少和

丧失只能由法律规定９行政主体不得随意放弃。许多案件原

本存在调解空间９但由于公众对行政复议调解制度不了解、

不信任９对行政复议调解的后续执行和救济渠道抱有怀疑９

阻碍了行政复议调解工作的广泛开展。

（二）行政复议调解缺乏权威性。新法虽然规定行政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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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具有法律效力９但关于法律效

力的理解９尤其对于是否排斥司法审查９学术界和实务工作

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９行政复议调解书确定力、拘束力

的不确定９削弱了行政复议调解工作的权威性９导致当事人

并不会把行政复议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优先选择。

（三）行政复议调解保＇力量不足。行政案件具有很强

的专业性９一般调解人员需要较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入门。各

级行政复议机关没有编制录取专职行政复议调解工作人员９

而从事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工作人员往往难以全身心投入

调解工作中９通常缺乏开展调解工作的实践经验９人才的短

缺９难以保障行政复议调解工作高质量推进。

三、下一步打算

您提出的提案建议９对于促进行政复议调解制度更好地

发挥作用９具有重大意义。下一步我局将积极引入人民调解

员、退休行政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等社会资源９参与行政复

议调解工作９拓宽多元化化解行政争议渠道９提高人民群众

的法治获得感和幸福感９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进：

（一）优化行政复议调解方法

一是倾听诉求９做人民群众的知心人。在行政复议案件

办理过程中９我局坚持听民情、察民意９及时了解申请人诉

求。根据新法要求９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９要充分听取

申请人的意见。自新法实施以来９我局在办案过程中注重保

障申请人陈述意见的权利９给予申请人充分的尊重９在收到

答复材料后９第一时间主动与申请人联系９听取其对证据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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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的补充意见９引导其表明在行政复议申请背后的真实诉

求。下一步９我局将通过充分沟通９让每个申请人感受到行

政复议机关实质化解争议的办案目标、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

取向、全面调查事实的审理思路９以此取得申请人的信任９

为后续案件审理及案中调解打下良好的基础。二是查明案

情、厘清法律关系。在行政复议案件办理过程中９我局坚持

听民情、察民意９及时了解申请人诉求。我局在办案中通过

查阅证据材料、召开听证会、约谈被申请人、实地调查等多

种方式全面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９找准案件争议焦点９并以

此为基础９确定调解工作的切入点。下一步９我局将对于行

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适用依据正确

的案件９通过向申请人讲清事理、说明法理、沟通情理９争

取申请人的理解和支持；对于行政行为本身存在问题的案

件９通过指导被申请人及时纠正自身行为９规范执法９合理

回应申请人的诉求９争取申请人对行政机关的谅解９促进行

政争议的化解。三是搭建平台９做矛盾纠纷的解铃人。每个

行政复议案件背后都是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９我局将自觉延

伸行政复议职能９主动搭建申请人、行政机关以及第三人三

方当事人的沟通平台９充分运用调解手段９在法治框架内９

推动行政机关向前一步走９直面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９

寻求最终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案。

（二）强化行政复议调解力＇

一是改变“复调一体”现状９将调解工作从复议工作

中抽离出来９确保调解工作人员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９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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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案件事实作出独立判断９以促进调解结果的公正性。二是

提高调解人员的专业、素质、能力等条件。从通晓行政法专

业知识的人民调解员、行政法教授、退休行政法官、检察官、

律师等人员中进行遴选９从事调解工作９并对调解人员的进

行培训、考核和表彰９以提升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

力。

（三）发挥行政复议调解作用

一是打造“四全”调解工作机制９以机制创新铸牢方法

之基。推动复议调解工作规范化、常态化开展９形成“全流

程”调解、“全景式”调查、“全局性”化解、“全网式”

沟通的调解工作模式。二是构建多元联动协作式行政争议化

解机制９以凝聚合力铸牢共识之基。运用行政机关调解力量９

指导行政机关在复议答复阶段即开启先行化解、释法说理以

及自我纠错工作；同时鼓励引导行政机关建立内部复核机

制、挺在化解争议最前端９打造与各行政机关上下联动、协

同推进行政争议化解工作的新生态。三是加强重点办案领域

调解质效９助力稳营商促民生。助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９

在办案中运用调解手段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；坚持复议为

民９针对群众尤为关心的养老待遇、医保待遇、工伤认定等

重点民生领域案件９提高办案调解质效９解决群众急难愁盼。

再次感谢您对未央区行政复议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９也希

望您能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更多建议和意见。此复函已经区司

法局局长王晓熊审签。如您对以上答复有意见提出９请填写

在回执上９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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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复。

西安市未央区司法局

2024 年 6 月 4 日

（联系人：王圆 张世佳 电话：86287698）

抄送：区人大人事代选工委９区政府办公室９张家堡街道人大工委。


